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票据丢失报销申请表

	票据丢失人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所在部门
	
	联系电话
	

	丢失票据业务内容
	

	丢失票据金额
	      元
	票据编号
	

	申请理由（包括票据遗失时间、地点、原因、经过等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业务部门负责人意见：

签字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财务部门负责人意见：

签字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分管财务校领导意见：

签   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：

1.票据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凭证，要妥善保管并及时办理报账。确实丢失的请及时按要求办理审批手续。

2.票据丢失的由开票单位出具存根联或记账联复印件，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，加盖开票单位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后，办理审批手续。
3.丢失票据失而复得的，应该将丢失票据交回财务部，不得重复报销，对于重复报销而引起的任何责任由票据经办人自行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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